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6號

原      告  江林秀英即林秀英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許正次律師

            鄭道樞律師

被      告  陳嵩介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租賃房屋等事件，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向花蓮縣政府將商業登記於花蓮縣○○市○○路00號房屋

之優室家企業社辦理遷出。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前於民國109年6月4日向原告租用原告

所有花蓮縣○○市○○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並簽有

房屋租賃契約，然因被告自112年7月起未依約繳付租金，有

時整月未繳，有時僅繳納部分，截至113年3月已累計65,000

元租金未繳，被告依系爭租約第九、參條、民法440規定，

以113年3月20日府前路郵局第4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文到

後15日內繳付租金，如未遵期繳納，將終止租約，然被告於

113年3月21日收到上開存證信函，至遲應於113年4月8日一

次給付欠繳之租金，然被告遲未繳納，原告爰依系爭租月第

九、參條、民法第440條終止系爭租約，再依系爭租約、民

法第767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

應向花蓮縣政府將商業登記於花蓮縣○○市○○路00號房屋

之優室家企業社辦理遷出；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原告願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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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

狀作有利於己之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租賃契約書影

本、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113年3月20日府前

路郵局第47號存證信函影本、律師函為證，經本院合法通

知，無正當理由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

作任何適當之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

0條第3項規定準用同條第1項，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

(二)租金逾期達20日未繳，乙方即被告同意經甲方催告後15日內

如仍不處理給付，甲方得終止租約，屋內物品視同放棄，任

由甲方處理不得異議；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

賃物；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系爭租約第

九、參條、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

文。被告經原告催告後15日仍未繳納租金，原告已以律師函

為終止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租約已為原告合法終止，

被告已無合法正當權源，卻仍將優室家企業社之商業登記設

址在系爭房屋1樓，自屬妨害原告對於系爭房屋所有權行使

之圓滿性，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斷請求被告將優室家

企業社之營業登記遷出系爭房屋，即屬有據。被告為優室家

企業社負責人，原告請求被告將優室家企業社之營業登記自

系爭房屋向主管機關辦理遷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

決如主文第1項。

五、原告固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未釋明在判決確定

前不為執行，有何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又被告

商業登記變動之損害難以估計，且一旦發生損害即恐有不能

回復之虞，不適宜為假執行宣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1條

後段規定，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然因原告起訴陳

明，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爰依原告之聲明，命原告負擔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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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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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6號
原      告  江林秀英即林秀英


訴訟代理人  許正次律師
            鄭道樞律師
被      告  陳嵩介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租賃房屋等事件，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向花蓮縣政府將商業登記於花蓮縣○○市○○路00號房屋之優室家企業社辦理遷出。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前於民國109年6月4日向原告租用原告所有花蓮縣○○市○○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並簽有房屋租賃契約，然因被告自112年7月起未依約繳付租金，有時整月未繳，有時僅繳納部分，截至113年3月已累計65,000元租金未繳，被告依系爭租約第九、參條、民法440規定，以113年3月20日府前路郵局第4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文到後15日內繳付租金，如未遵期繳納，將終止租約，然被告於113年3月21日收到上開存證信函，至遲應於113年4月8日一次給付欠繳之租金，然被告遲未繳納，原告爰依系爭租月第九、參條、民法第440條終止系爭租約，再依系爭租約、民法第767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向花蓮縣政府將商業登記於花蓮縣○○市○○路00號房屋之優室家企業社辦理遷出；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有利於己之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租賃契約書影本、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113年3月20日府前路郵局第47號存證信函影本、律師函為證，經本院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任何適當之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規定準用同條第1項，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
(二)租金逾期達20日未繳，乙方即被告同意經甲方催告後15日內如仍不處理給付，甲方得終止租約，屋內物品視同放棄，任由甲方處理不得異議；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系爭租約第九、參條、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被告經原告催告後15日仍未繳納租金，原告已以律師函為終止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租約已為原告合法終止，被告已無合法正當權源，卻仍將優室家企業社之商業登記設址在系爭房屋1樓，自屬妨害原告對於系爭房屋所有權行使之圓滿性，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斷請求被告將優室家企業社之營業登記遷出系爭房屋，即屬有據。被告為優室家企業社負責人，原告請求被告將優室家企業社之營業登記自系爭房屋向主管機關辦理遷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
五、原告固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未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有何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又被告商業登記變動之損害難以估計，且一旦發生損害即恐有不能回復之虞，不適宜為假執行宣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1條後段規定，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然因原告起訴陳明，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爰依原告之聲明，命原告負擔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6號
原      告  江林秀英即林秀英

訴訟代理人  許正次律師
            鄭道樞律師
被      告  陳嵩介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租賃房屋等事件，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向花蓮縣政府將商業登記於花蓮縣○○市○○路00號房屋之優
室家企業社辦理遷出。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前於民國109年6月4日向原告租用原告
    所有花蓮縣○○市○○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並簽有房屋
    租賃契約，然因被告自112年7月起未依約繳付租金，有時整
    月未繳，有時僅繳納部分，截至113年3月已累計65,000元租
    金未繳，被告依系爭租約第九、參條、民法440規定，以113
    年3月20日府前路郵局第4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文到後15
    日內繳付租金，如未遵期繳納，將終止租約，然被告於113
    年3月21日收到上開存證信函，至遲應於113年4月8日一次給
    付欠繳之租金，然被告遲未繳納，原告爰依系爭租月第九、
    參條、民法第440條終止系爭租約，再依系爭租約、民法第7
    67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向
    花蓮縣政府將商業登記於花蓮縣○○市○○路00號房屋之優室家
    企業社辦理遷出；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
    狀作有利於己之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租賃契約書影
    本、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113年3月20日府前
    路郵局第47號存證信函影本、律師函為證，經本院合法通知
    ，無正當理由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
    任何適當之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
    條第3項規定準用同條第1項，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
(二)租金逾期達20日未繳，乙方即被告同意經甲方催告後15日內
    如仍不處理給付，甲方得終止租約，屋內物品視同放棄，任
    由甲方處理不得異議；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
    賃物；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系爭租約第九
    、參條、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
    被告經原告催告後15日仍未繳納租金，原告已以律師函為終
    止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租約已為原告合法終止，被告
    已無合法正當權源，卻仍將優室家企業社之商業登記設址在
    系爭房屋1樓，自屬妨害原告對於系爭房屋所有權行使之圓
    滿性，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斷請求被告將優室家企業
    社之營業登記遷出系爭房屋，即屬有據。被告為優室家企業
    社負責人，原告請求被告將優室家企業社之營業登記自系爭
    房屋向主管機關辦理遷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
    主文第1項。
五、原告固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未釋明在判決確定
    前不為執行，有何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又被告
    商業登記變動之損害難以估計，且一旦發生損害即恐有不能
    回復之虞，不適宜為假執行宣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1條
    後段規定，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然因原告起訴陳
    明，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爰依原告之聲明，命原告負擔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6號
原      告  江林秀英即林秀英

訴訟代理人  許正次律師
            鄭道樞律師
被      告  陳嵩介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租賃房屋等事件，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向花蓮縣政府將商業登記於花蓮縣○○市○○路00號房屋之優室家企業社辦理遷出。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前於民國109年6月4日向原告租用原告所有花蓮縣○○市○○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並簽有房屋租賃契約，然因被告自112年7月起未依約繳付租金，有時整月未繳，有時僅繳納部分，截至113年3月已累計65,000元租金未繳，被告依系爭租約第九、參條、民法440規定，以113年3月20日府前路郵局第4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文到後15日內繳付租金，如未遵期繳納，將終止租約，然被告於113年3月21日收到上開存證信函，至遲應於113年4月8日一次給付欠繳之租金，然被告遲未繳納，原告爰依系爭租月第九、參條、民法第440條終止系爭租約，再依系爭租約、民法第767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向花蓮縣政府將商業登記於花蓮縣○○市○○路00號房屋之優室家企業社辦理遷出；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有利於己之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租賃契約書影本、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113年3月20日府前路郵局第47號存證信函影本、律師函為證，經本院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任何適當之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規定準用同條第1項，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
(二)租金逾期達20日未繳，乙方即被告同意經甲方催告後15日內如仍不處理給付，甲方得終止租約，屋內物品視同放棄，任由甲方處理不得異議；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系爭租約第九、參條、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被告經原告催告後15日仍未繳納租金，原告已以律師函為終止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租約已為原告合法終止，被告已無合法正當權源，卻仍將優室家企業社之商業登記設址在系爭房屋1樓，自屬妨害原告對於系爭房屋所有權行使之圓滿性，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斷請求被告將優室家企業社之營業登記遷出系爭房屋，即屬有據。被告為優室家企業社負責人，原告請求被告將優室家企業社之營業登記自系爭房屋向主管機關辦理遷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
五、原告固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未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有何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又被告商業登記變動之損害難以估計，且一旦發生損害即恐有不能回復之虞，不適宜為假執行宣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1條後段規定，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然因原告起訴陳明，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爰依原告之聲明，命原告負擔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